吉林大学2009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兽医博士招生简章

一、报考条件
1、须是硕士学位获得者，具有3年以上兽医业务相关实践经验。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期为2009年7月31日；2、须具备兽医或相关学科领域的硕士学位，相关学科领域指医学门类、动物学、微生物学（与动物相关）、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水产（限鱼病方向）；养殖、渔业领域的农业推广硕士（毕业论文内容与兽医相关）；3、若硕士学位为非兽医及相关学科领域，则本科专业必须为兽医或动物医学、动物药学、兽医公共卫生、中兽医、动物检疫等；4、不接受普通本科高校教学科研人员报考。
二、报名

1、可函报，报名截止时间为2009年9月15日。考生须交（寄）报名费200元，提供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工作证、身份证复印件（A4大小一式三份）、《2009年攻读博士学位报名资格审查表》（请本单位人事部门在照片和考生所在单位意见处盖章）三份，寄送到长春市西安大路5333号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处。

三、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时间10月31—11月1日。初试结束后立即复试，复试形式为面试，内容为兽医基础理论与实践知识。考生于考试前一天到吉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前卫南区）领取准考证并现场照相，领取准考证须交验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工作证、身份证原件。

考试科目：1、兽医专业英语 ；2、兽医基础课（考试范围分为五个部分：动物学、动物生理学、兽医病理学 、兽医药理学、兽医临床诊断。考试采用“1+2”的模式，即兽医病理学为必考科目，剩下四个部分由考生任选其中两个部分作答）；3、兽医专业课（动物传染病学或兽医内科学由考生任选其一做答）。
四、录取及培养方式

录取分数线由我校自行划定，达到我校录取分数线并通过复试者，择优录取。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文件精神，招收从事兽医相关工作人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以进校不离岗方式学习，攻读博士学位期限为3-5年，按照兽医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要求，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取得规定的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授予兽医博士学位（只发博士学位证书，不发毕业证书）。学生在读期间，一切关系留在原工作单位，学校与考生所在单位签订委托培养协议书。

五、收费标准

培养费3.6万元（含论文评阅及答辩）。
六、联系方式

	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处

咨询电话：0431-87836126，0431-87981370

网    址：http://www.jluhp.edu.cn
地    址：长春市西安大路5333号

邮    编：130062
	


参考书目：《兽医专业英语》  朱兴全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8。《兽医硕士专业学位兽医基础知识全国统一（联合）考试大纲及复习指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联系电话：010-62818525 联系人：司建新）。《家畜传染病学》（第四版）蔡宝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家畜内科学》（第三版）王建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报考学位种类：兽医博士 　　　　　　       　　　　　报考学校名称：吉林大学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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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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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件号码
	
	
	
	
	
	
	
	
	
	
	
	
	
	
	
	
	
	
	

	现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本人联系电话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所在单位性质
	
	

	通信地址（邮编）
	(           ) 

	专科学历
	           年     月毕业于                大学                专业

	本科学历
	           年     月毕业于                大学                专业

	硕士学历
	　        年    月在                     学校

                       专业硕士毕业
	证书编号
	

	硕士学位
	　       年    　月获              学校

         专业                硕士学位
	证书编号
	

	硕士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考生
个人简历
	起止年月
	在何地、何部门工作或学习（从大学开始填写）
	任何职务

	
	
	
	

	应试语种
	英语
	报考专业或领域
	□兽医技术服务             □兽医卫生监督

	以上各项由考生本人填写

	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考生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上级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招生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须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否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2、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须对考生本人填写情况进行审查确认后签署意见，并在考生照片上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3、此资格审查表（一式三份）连同相关材料（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等）由招生单位审核通过后存档备查。
